平和县公安局招聘辅警政审表   　　
	姓  名
	
	曾用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籍贯
	
	政治 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
	毕业院校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本人
简历
（从高中或中专不间断填写至今）
	

	家庭成员

主要社会

关系
	称谓
	姓名
	工 作 单 位
	职务
	政治面貌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政审不合格
	（一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；
　　（二）因吸毒、卖淫、嫖娼、赌博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；
　　（三）受过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、专门矫治教育的；
　　（四）因违纪违法等原因被开除、辞退或者解聘的；
　　（五）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；
　　（六）本人或者家庭成员、近亲属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；

（七）本人及三代直系血亲有精神病史的；

（八）曾为公安机关辅警人员；

（九）国家和本省规定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其他情形。

	户籍所在地
派出所
审查意见
	   单位（盖章）

经办（签字）：       所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政工部门

审查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部门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级公安

机关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局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本人已如实填写本人、家庭成员或者主要社会关系人信息，如有虚假或漏写，本人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、《政审表》请正反面打印或复印

